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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大秦铁路股份

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

的专业意见等，由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泰君安”）编制。国泰君安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

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

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

国泰君安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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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债券情况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经大秦铁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秦铁路”、“公司”、“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63 号）核准，大秦铁路获准向社会

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32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大秦

转债”）。 

大秦铁路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公开发行了 32,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6,055,660.38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31,973,944,339.62 元。上述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2,000,000,000.00

元，在扣除已支付的承销费用和保荐费用（含增值税）人民币 19,200,000.00

元，实际收到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31,980,800,000.00 元，上述资金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到达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了“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000906 号”《大秦铁路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验证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可转债上市）（〔2021〕004 号），大秦铁路

32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大秦转债”，债券代码“113044”。 

二、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发行主体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券种类 

可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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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规模 

本期可转债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20 亿元。 

（四）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期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 

（五）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即 2020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6 年 12

月 13 日。 

（六）债券利率 

第一年 0.20%、第二年 0.5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80%、第五年

2.60%、第六年 3.00%。 

（七）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

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1×i 

I：指年利息额； 

B1：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

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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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

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

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

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承担。 

（八）转股期限：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2020 年 12 月 18 日）起

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 2021 年 6 月 18

日至 2026 年 12 月 13 日。 

（九）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转股价格为 7.66 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

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

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

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且不低于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

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

等情况，则转股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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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格，P0为调整前转股价格，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

转增股本率，A 为增发新股价格或配股价格，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 为每

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

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

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

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

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

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

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

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

定制订。 

（十）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时，公司董事会

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

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

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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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和前一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且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

和股票面值。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

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

股期间等有关信息。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

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

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十一）转股股数的确定方式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

算方式为：Q=V/P，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其中：V 为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P 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

一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换

公司债券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十二）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 5 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

可转债的票面面值的 108%（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可转债持有人赎

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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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

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

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

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20%（含

12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 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2×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2：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

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 

（十三）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

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的 70%时，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

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

售给公司。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

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

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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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

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

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

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

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

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

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回售给公

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

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能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3×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3：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

天数（算头不算尾）。 

（十四）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

权益，在股利分配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形成的股东）均享受当期股利。 

（十五）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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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收购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国有授权经营土

地使用权 
2,830,901.53 2,830,901.53 

2 
收购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太原铁路

枢纽西南环线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 
398,025.09 369,098.47 

合计 3,228,926.62 3,200,000.00 

（十六）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十七）债券受托管理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债券评级情况 

公司已聘请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信用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估，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级，评级展望

为“稳定”，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级。 

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后，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将在

公司每年年报公告后的两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根据有关情况进行

不定期跟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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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国泰君安作为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

管理人，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

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了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各项职责。

存续期内，国泰君安对公司及本期债券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密切关注公

司的经营情况、财务情况、资信状况，以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等，监督

公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情况，切实维护债券持有人利益。

国泰君安采取的核查措施主要包括： 

1、查阅发行人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 

2、收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银行对账单等工作底稿； 

3、不定期查阅发行人重大事项的会议资料； 

4、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检查； 

5、对发行人相关人员进行视频/现场访谈； 

6、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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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Daqin Railway Co., Ltd.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大秦铁路 

股票代码：601006 

法定代表人：戴弘 

注册资本：14,866,791,491 元 

住所：山西省大同市城区站北街 14 号 

办公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北路 202 号、山西省大同市城区站北街 14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710932953T 

电话：0351-2620620 

传真：0351-2620604 

邮政编码：030013（太原）、037005（大同） 

电子信箱：dqtl@daqintielu.com 

经营范围：铁路运输：铁路客货运输及相关服务业务；铁路运输设备、设

施、配件制造、安装、维修、租赁；铁路专用设备及相关工业设备的制造、安

装、维修、销售、租赁；铁路建设项目的承包；建筑施工；建设工程：工程施

工、勘测、设计、监理；施工项目的组织、管理；货物的装卸、搬运、仓储服

务（危化品除外）；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原材料、配件的销售、仓储；铁路专用

线、合资铁路委托运输；铁路设备、自有土地、自有房屋租赁；食品生产、食

品经营；住宿：住宿服务；洗涤服务；物流服务；货物运输保险；国际货物运

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运输生产资料购销；物业服务；会议服务；城市停车

mailto:dqtl@daqintiel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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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服务；铁路运输、工程技术领域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铁路专用设

备鉴定；铁路机械设备租赁；工程管理服务；信息系统集成、研发和服务；物

资采购招标，设备、备件采购招标，工程、服务项目招标，招标代理、技术咨

询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 2023年度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毕马威华

振审字第 2408037 号”的《审计报告》，公司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

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大秦铁路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3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主

要数据如下： 

（一）可比期间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3 年 2022 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021 年 

营业收入 81,020,392,024 75,757,671,668 6.95 78,682,047,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930,006,082 11,196,257,454 6.55 12,181,309,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1,957,831,611 11,130,685,273 7.43 12,207,407,7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245,661,426 16,102,106,613 7.10 18,898,446,858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

同期末增减

（%） 

2021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37,762,871,163 128,283,607,588 7.39 124,401,196,229 

总资产 207,673,222,249 202,297,024,457 2.66 198,546,296,872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2022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021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9 0.75 5.33 0.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 0.61 11.48 0.6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79 0.75 5.33 0.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9 8.90 增加 0.19 个百分点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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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2022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021 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9.11 8.85 增加 0.26 个百分点 9.96 

（三）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9,839,429,369 20,601,840,530 20,356,118,791 20,223,003,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654,968,540 3,882,854,478 3,573,632,170 818,550,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658,727,691 3,890,714,771 3,592,656,972 815,732,1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266,922,799 2,234,216,071 6,440,821,373 4,303,701,183 

（四）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23 年金额 2022 年金额 2021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4,004,775 -20,596,427 -33,526,77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95,207,135 188,372,378 82,603,637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

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 - -12,261,48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109,936,698 -79,788,830 -71,210,499 

减：所得税影响额 -7,208,342 22,542,683 -6,023,6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700,467 -127,743 -2,273,354 

合计 -27,825,529 65,572,181 -26,098,078 

（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当期变动 
对当期利润的影

响金额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17,562,500 213,388,500 95,826,000 - 

应收款项融资 374,668,679 1,801,882,869 1,427,214,190 - 

合计 492,231,179 2,015,271,369 1,523,040,190 - 

（六）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分销售模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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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铁路运输 79,441,584,726 63,189,935,357 20.46 7.16 6.35 
增加 0.61 个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货运业务 61,237,590,107 / / 0.80 / / 

客运业务 8,919,035,451 / / 118.97 / / 

其他业务 9,284,959,168 / / -0.26 / / 

合计 79,441,584,726 63,189,935,357 20.46 7.16 6.35 
增加 0.61 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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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63 号）核准，大秦铁路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

公开发行了 32,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6,055,660.38 元 （ 不 含 增 值 税 ） ， 实 际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人 民 币

31,973,944,339.62 元。上述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2,000,000,000.00 元，在扣除

已支付的承销费用和保荐费用（含增值税）人民币 19,200,000.00 元，实际收

到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31,980,800,000.00 元，上述资金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到

位，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了“毕马威

华振验字第 2000906 号”《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验证报告》。 

二、本期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产生的利息收入（扣除银行

手续费净额）累计为人民币 1,779,596,214.59 元（其中：2023 年，募集资金存

放银行共产生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人民币 589,068,434.33 元）。

2023 年，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0 元，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697,022,245.55 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

支付金额 

其中：2023 年 

度直接支付 

1 
收购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

司国有授权经营土地使用权 
2,830,901.53 - - 

2 

收购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的太原铁路枢纽西南环线

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 

369,098.47 369,702.22 - 

合计 3,200,000.00 369,702.22 - 

本次转让土地位于山西、河北两省，面积较大、数量较多，土地价款及相

关费用等的核算工作较为复杂。此外，转让涉及土地分证合证、规划调整等情

况，相关工作流程涉及多个部门和环节，沟通协调过程较长，土地交割价款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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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最终确认。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收购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国

有授权经营土地使用权项目尚未完成交割手续。公司已指定专人持续、积极推

动相关工作的完成。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30,063,373,969.04 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30,063,373,969.0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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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债券担保人情况 

本次“大秦转债”未提供担保，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19 

第六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3 年度内，发行人未发生需要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

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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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次债券付息情况 

根据本次债券条款的规定，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

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

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发行人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发布《大秦铁路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付息的公

告》，并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开始支付自 2020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3 日期间的利息，未出现延迟支付利息的情况；发行人于 2022 年 12 月 8 日发

布《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秦转债”付息的公告》，并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开始支付自 2021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3 日期间的利息，未出

现延迟支付利息的情况；发行人于 2023 年 12 月 8 日发布《大秦铁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大秦转债”付息的公告》，并于 2023年 12月 14日开始支付自 2022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3 日期间的利息，未出现延迟支付利息的情况。 

国泰君安将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

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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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本次债券的跟踪评级情况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出具了《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1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大秦铁路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 AAA，“大秦转债”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 月出具了《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大秦铁路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 AAA，“大秦转债”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6 月出具了《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3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大秦铁路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 AAA，“大秦转债”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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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一、是否发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第 3.4条约定的重大事项 

根据发行人与国泰君安签署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第 3.4 条规定： 

“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发生以下任何事项，甲方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书面

通知乙方，并根据乙方要求持续书面通知事件进展和结果： 

（一）甲方股权结构、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等发生重大

变化； 

（二）甲方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三）甲方出售、转让主要资产或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四）甲方放弃债权、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10%或其他导致发行人发

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10%的重大损失； 

（五）甲方当年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20%； 

（六）甲方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七）甲方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受到重大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

或自律组织纪律处分； 

（八）甲方分配股利，作出减资、合并、分离、解散、提出债务重组方案、

申请破产的决定，或依法进入破产程序、被责令关闭； 

（九）甲方重大资产抵押、质押、出售、转让、报废； 

（十）甲方涉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调查，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

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调查、采取强制措施，或存在重大违法失信、无法履行职责

或者发生重大变动； 

（十一）甲方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调查、采取强

制措施，或者发生变更； 

（十二）甲方发生可能被暂停或者终止提供交易或转让服务的，或可能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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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不符合债券上市/挂牌条件的重大变化； 

（十三）甲方主体或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十四）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十五）因配股、增发、送股、派息、分立、减资及其他原因引起甲方股

份变动，需要调整转股价格，或者依据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

款修正转股价格； 

（十六）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赎回条件触发，甲方决定赎回或者不赎回； 

（十七）可转债转换为股票的数量累计达到可转债开始转股前甲方已发行

股票总额的 10%； 

（十八）未转换的可转债总额少于 3,000 万元； 

（十九）其他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如甲方拟变更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等）； 

（二十）法律、法规、规则要求的其他事项。 

就上述事件通知乙方同时，甲方就该等事项是否影响本次债券本息安全向

乙方作出书面说明，并对有影响的事件提出有效且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 

2023 年度，发行人发生《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之受托管理协议》第 3.4 条列明的重大事项如下： 

2023 年 7 月 13 日，大秦铁路实施了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每股派发现金股

利 0.48 元，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大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6.22 元/

股，自 2023 年 7 月 13 日起生效，并相应披露了《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利润分配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公告》。 

二、转股价格调整 

“大秦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7.66 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6.22 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2021 年 7 月 8 日，大秦铁路实施了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每股派发现金股

利 0.48 元，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大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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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 元-0.48 元=7.18 元）元/股，自 2021 年 7 月 8 日起生效，并相应披露了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公告》。 

2022 年 7 月 7 日，大秦铁路实施了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每股派发现金股

利 0.48 元，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大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6.70 元/

股（7.18 元-0.48 元=6.70 元），自 2022 年 7 月 7 日起生效，并相应披露了《大

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公告》。 

2023 年 7 月 13 日，大秦铁路实施了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每股派发现金股

利 0.48 元，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大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6.22 元/

股（6.70 元-0.48 元=6.22 元），自 2023 年 7 月 13 日起生效，并相应披露了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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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3 年度）》之盖章页）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